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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 

评估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（以下简称

“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”）评估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是指经中国农技协

批复、授牌的科技小院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评估，是指中国农

技协为规范科技小院管理，实施监督管理职责，促进中国农技协

科技小院健康发展，依照规范的方法和程序，对中国农技协科技

小院进行客观、全面的评估，并作出评估等级结论。 

第四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评估工作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的

原则，实行中国农技协指导、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各省联盟参与、

科技小院独立运作的工作机制。 

第二章 评估对象和内容 

第五条 参加评估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应当符合下列条件

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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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获得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批复满 3 个年度，未参加过

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评估的； 

（二）获得的评估等级满 3年有效期的。 

第六条 评估内容： 

对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进行综合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条

件、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等。 

（一）基础条件包括科技小院场所建设、设施配套、制度建

设、教师和研究生入住人数及天数、撰写工作日志等情况。 

（二）工作绩效包括在农业科技创新、赋能基层农技协、乡

土人才培训、科技志愿服务、科普活动、赓续农耕文明等方面的

工作情况。 

（三）社会评价包括当地群众满意度、党委政府重视支持、

媒体新闻报道等情况。 

第三章 评估工作职责 

第七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、各省联盟负责中国农技

协科技小院评估工作。 

第八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负责制定评估方案、组织

评估工作、组建终评专家组、进行实地抽查、提出评估意见并公

示结果。 

各省联盟负责制定本省评估实施方案、实施评估工作、组建

初评专家组、进行实地考察、提出初步评估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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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、各省联盟根据评估工作

需要组建评估专家组，可由科协、农技协、高校科研院所、农业

部门、教育部门等有关专家组成。 

评估专家应当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，遵守评估工作纪律。评

估专家在评估工作中未履行职责或者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取

消其专家资格。 

第四章 评估程序和方法 

第十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评估工作依照下列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各省联盟在本省科技小院批复有效期满前 6 个月，组

织开展科技小院自评估工作； 

（二）各省联盟根据实际情况，组织专家通过实地抽查、座

谈等方式开展检查评估，提出初步评估意见，经内部程序审议通

过后，报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； 

（三）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组织专家进行实地抽查，提

出评估意见，提交理事长办公会审议； 

（四）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公示评估等级结果，处理公

示期间反馈的存在异议情况，并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复核； 

（五）公示无异议后，中国农技协确认评估等级、发布公告。 

第十一条 评估期间，评估专家组有权要求参加评估的中国

农技协科技小院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证明材料。参加评估的中国农

技协科技小院应当予以配合，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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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回避与复核 

第十二条 评估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： 

（一）与参加评估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有利害关系的； 

（二）与参加评估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有其他可能影响评

估结果公正关系的。 

第十三条 参加评估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对评估结果有异

议的，可以在公示期内向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提出书面复核

申请。 

第六章 评估等级管理 

第十四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评估结果分为 2 个等级，分

别为合格、不合格。 

第十五条 获得合格等级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，中国农技

协公告确认有效期 3 年。评估不合格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限期

1 年内整改，仍不合格的由中国农技协公告摘牌作废。 

第十六条 逾期未参加评估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由中国农

技协公告摘牌作废。 

第十七条 获得合格等级的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由中国农技协作出摘牌处理： 

（一）评估中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，或者与评估人员串通作

弊，致使评估情况失实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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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相关政府部门警告、罚款、没收非法所得、限期停

止活动等行政处罚的； 

（三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评估经费从中国农技协和各

省联盟科技小院组织管理工作经费中列支。不得向评估对象收取

评估费用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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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主要评估指标 
 

序号 指标名称 

1 学生入住人数 

2 学生入住天数 

3 学生日志数 

4 
服务当地农业产业情况 

（增产、降本、提质等方面） 

5 赋能基层农技协情况 

6 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

7 当地党委政府重视支持情况 

8 媒体新闻报道情况 

 

 


